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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第四週期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資料【項目三、四】研商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研討室  
出席人員： 

師資培育學院吳淑禎教授、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葉怡芬副院

長兼任組長、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陳信亨助理教授兼任組

長、師資培育學院洪麗卿助理教授、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徐

千惠編審(請假)、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林韋伶行政專員、師資

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潘美慈專任助理、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

動組林佳慧輔導員 
 

壹、報告事項：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各評鑑項目已初步彙整資料表格，重要日程及分工如下： 

編號  
項目
別  

評鑑項目  主筆老師  行政組別  重要日程  

1 項目一 
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張民杰教授、葉明芬助理教

授、Keith M. Graham副教授 
國際師培推動組 

115.8.15 前

提交概況說

明書 

115.8.16 至

11.30完成書

面審查 

115.10-12實

地訪評 

2 項目二 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3 項目三 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葉怡芬教授副院長兼課程組

組長、吳淑禎教授、洪麗卿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課程組 
4 項目四 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5 項目五 學生學習成效 高松景助理教授、徐秀媫助

理教授、廖純英助理教授 
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6 項目六 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7 師培評鑑檢核指標 略 學院+三組 

 

貳、討論事項： 

一、 為回應師資培育評鑑指標之佐證需求，並強化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與教師

質量及課程教學之具體呈現，會中決議後續將補充蒐集下列相關資料，作

為評鑑佐證與整體成效說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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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討論事項 

3-1 遴選適性與優質

師資生，滿足各教育

階段師資多元需求。 

3-1-3.師資培育單

位依據學校系所條

件並評估教學現場

需求，規劃多元師

資類別之師資生遴

選作法。 

1. 新增師資生甄選後人格與情境測驗資料補充：包括

測驗機制、實施作法、測驗結果運用，本項資料將

由主筆老師與專案辦公室另行討論後補充提供。(專

案辦公室) 

2. 新增教育部專業知能測驗抵免學分制度之說明與資

料補充(課程組)： 

1)、知能測驗抵免學分作法： 

教育部「數學專業知能檢測」達「精熟等級」者，

得依規定抵免「普通數學」相關學分；教育部「自

然專業知能檢測」通過者，得抵免「自然概論」相

關課程學分。 

2)、配套與法規依據： 

上述抵免作法本校已訂定相關辦法，並於近期已完

成教育部核定備查（屬近期核定事項）。相關辦法

已註記於課程學分表中，作為學生選課與修課之明

確依循。 

3)、115學年度目標設定： 

自 115學年度起，預計要求師資生至少通過教育部

「國語文、數學、自然與社會」等專業知能檢測之

「基礎級」，作為確保師資生具備教師專業基礎能

力之最低門檻，並與課程學習成果相互對應。 

 

3-1-4.師資培育單

位建立未能勝任教

師工作之師資生的

輔導作法。 

1. (主筆老師撰寫點)可將「未能勝任教師工作」之情

形區分為： 

（1）心理適應不良 

指師資生於培育或實習階段，出現明顯影響其教學

表現或專業角色適應之心理困擾情形，如高度焦

慮、情緒失調、壓力調適困難、對教師角色產生持

續性抗拒等。 

（2）專業能力不足 

指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教材教法、班級經營或

教學實作等面向，經多次修課、實作或回饋後，仍

未達師培階段之基本學習成效標準。 

（3）定期追蹤(舉例說明，如擔任公職、考上中等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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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討論事項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生輔導系統圖」補充 

加上「對象」 (課程組) 

3-2.檢視與支持師資

生學習成效之機制。 

3-2-1.師資培育單

位建置確保課程邏

輯之課程地圖做為

師資生學習指引。 

 

更新表 3-2-1-1本校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組，已

完成) 

 

3-2-2.師資生對師

資培育單位課程地

圖做為學習指引之

瞭解。 

為提升課程地圖問卷調查填答率，114-2 學期將採行「問

卷調查與課程綁定」方式，於指定課程中進行施測。已

請麗卿老師協助於課堂中宣導並引導學生填答，以提高

回收率與資料完整性。本項問卷結果將作為課程地圖建

構與學習指引之重要佐證資料。(課程組) 

3-2-3.師資培育單

位符應師資生對學

習支持需求之作

法。 

(主筆老師撰寫點)依師資生學習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支

持機制，可分為「自主學習支持」與「擴展國際視野」

兩大面向(國際組彙整)： 

1. 自主學習支持 

1)、 補充自主學習社群(限為小教師培相關)。（課程

組已完成，請參考表彙整 3-2-3-4） 

2)、 補充校內結合圖書館資源辦理讀書會，強化師

資生自我學習與專業深化。(國際組) 

3)、 透過小教師培官方社群平台（洽韋伶確認），提

供即時資訊分享與學習支持。（課程組提供質性

文字給國際組彙整） 

2. 擴展國際視野 

1)、 推動海外教育實習與見習機制（由國際組納入

小教師培），培養師資生國際教學視野。(國際

組) 

2)、 提供雙語學分學程（由課程組辦理），強化師資

生雙語教學能力。(課程組提供課程資訊給國際

組彙整) 

3)、 結合國際處交換生制度，鼓勵師資生參與海外

學習。 

4)、 辦理國外學校入班交流活動，促進跨文化教育

理解與實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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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討論事項 

3-3.師資生學習與增

能輔導之作法與成

效。 

3-3-2.師資培育單

位能建立多元學習

和生涯輔導活動之

機制。 

表 3-3-1-2 113學年至 114學年師資培育學院專任導師

輔導成果(自列表)，修改為僅列出洪麗卿老師及吳柏菱

老師，其中更新洪師負責輔導學生數。(實輔組) 

3-3-3.師資培育單

位規劃師資生在教

學基本知能之增

能。 

更新表 3-3-3-1、113學年至 114學年辦理師資生相關生

涯輔導、教學基本知能和行政工作知能增能活動概況一

覽表(部規表改)(已於會中先檢視不適合列入之資料以

紫色表表示)。(請課程組、實輔組、國際組確認該表僅

列出適合小教的資料) 

3-3-4.師資培育單

位規劃師資生擔任

學校行政工作（含

重要教育法規）之

知能，以符應教學

現場需求。 

(主筆老師撰寫點)本校為培養師資生具備學校行政運作

及重要教育法規之基礎知能，以回應實際教學現場需

求，透過多元管道規劃行政知能培育作法，重點如下： 

1. 行政相關課程 

列出融入學校行政運作與行政知能之相關課程，

以「表 3-3-3-2」所列行政知能課程納入本指標

說明，作為行政實務能力培養之重要依據。 

2. 教學發展 TA 培訓 

透過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TA 培訓課程，針對學

校行政與教育法規相關議題進行問卷調查與回饋

分析。(國際組整理) 

3. 正式課程中之行政法規與行政知能培育(課程組盤

點) 

本校師資培育相關正式課程中，已融入學校行政

運作及教育相關法規之教學內容，目前已納入或

涉及行政與教育法規之課程包含： 

(1) 輔導原理：課程中涵蓋學生輔導、校園行政

分工及相關法規。 

(2) 教育政策與法令：系統性介紹教育政策發展

與重要教育法規。 

(3) 班級經營：結合校務行政、班級經營與教師

行政角色說明。 

(4) 職業教育：介紹教育體系、行政制度及相關

法規架構。 

(5) 親職教育（民杰師授課）：親師合作與相關行

政法規。 

(6) 教學實習課程：於兩週集中實習期間，安排

師資生實際接觸學校行政運作與相關法規（國際

組洽洪麗卿老師補充實施細節）。 

3-4.其他學生遴選及 3-4-1.項目三標準 (主筆老師撰寫點)小學教育專班既有特色、未來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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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討論事項 

學習支持之辦學特

色。 

與內涵外之辦學特

色 

發展論述： 

1. 既有培育特色 

1)、 社會情緒學習（SEL）導向培育：小教專班將 SEL 

系統性融入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實務中。 

2)、 雙語教學培育特色：結合校內雙語師資與課程

資源，培養師資生具備雙語教學基礎能力，回應

現場對雙語教師之實務需求，強化其未來任教競

爭力。 

2. 未來發展規劃：為進一步強化專班之國際化與課程

深度，未來規劃推動 PYP學程，系統性導入國際課

程理念與教學實務，拓展師資生對跨文化教育與國

際課程之理解，並銜接國際教育發展趨勢。 

3. 本校現行限制與優勢轉化：現行小教專班部分師資

生已取得中等教育學程資格，致使部分學生於修習

期間較少專注投入小學教育實習，可能造成其在小

學教學實務操作經驗上相對薄弱。然從另一角度觀

之，此一培育模式使師資生同時具備中等教育與小

學教育之學科專業知能，整體專業結構較一般僅培

育小學教師之學校更為多元且完整。 

對師資生而言，兼具中等與小學之專業背景，有助

於其進行更彈性之職涯規劃，亦提升其在教學現場

跨年段教學、課程整合及專業發展之潛力，為本校

專班發展的重要特色與優勢。 

4-1.教師質量符合課

程規劃需求。 

4-1-1.師資培育單

位專任教師人數符

合師資培育相關法

規之規定。 

4-1-2.師資培育單

位專任教師學術專

長或個人學經歷與

師資培育課程開設

需求相符合。 

1. 具小學教師證書並實際開課之專任教師：張民杰、

吳淑禎、吳柏菱、洪麗卿。(國際組，請完成表

4-1-2-1) 

2. 具小學教師證書並實際開課之兼任教師：張素貞、

陳室如（課程組盤點整理，請完成表 4-2-1-1）。 

3. 蒐整具小教臨床教學經驗之教師名單。（國際組，請

完成表 4-1-2-1；課程組，請完成表 4-2-1）） 

4-2.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反映專業核心能

力、教育部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

4-2-1.師資培育單

位師資培育課程設

計（教學大綱）與

專業核心能力、教

育部師資職前教育

1. 更新表 4-2-2-1、臺師大教育專業課程核心能力與教

育部教師專業素養對應 (自列表)。(課程組已更新

完畢) 

2. 整理課名跟能力指標對照表（課程組，請完成表

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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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討論事項 

場需求。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及其指標、課程基

準間之緊密鏈結。 

4-2-3.師資培育單

位專兼任教師所開

設科目，能明確描

述所要達成之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

標；並設計適切之

教學內容、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量。 

(主筆老師撰寫點)本校課程設計採整體性與系統性規

劃，結合課程地圖、核心能力指標與教學實務需求(擷圖

校內某一門課程綱要)，建構由核心能力、教學方法、評

量方式之完整培育架構。 

以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為例（洪麗卿老師獲獎），具

體展現本校課程整體設計與實作導向之培育成效。 

 

4-3.教師有效教學之

作為。 

4-3-2.師資培育單

位專任教師能組成

專業學習社群，以

互動增能。 

(主筆老師撰寫點)本校師資培育學院專任教師透過多元

型態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學與師培專業增能，包

含： 

1)、 院內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之學習社群（表 

4-3-2-1）。 

2)、 由專任教師申請計畫所形成之主題式社群：例

如教育部師培 AI 社群（洪麗卿老師參與，主持

人為本校陳佩英教授）、國科會 SEL 讀書會社群

（洪麗卿老師參與，主持人為中教大林佳慧老

師），及教發中心精進社群計畫（高松景、陳信

亨老師）。 

3)、 專任教師與校外小學教師共同組成之「中小學

師資培育人才社群」，強化大學與中小學教育現

場之專業連結。(國際組設計表單請師培學院專任

教師填寫) 

 

二、 相關資料請行政人員蒐整後逕於師培學院雲端新增補充，計後續由主筆老

師於 1月底前撰寫初稿完成，並於例會中定期討論。 
 

參、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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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

滿足各教育階段師資多元需

求。 

3-1-1. 師資培育單位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2. 師資培育單位建立獎勵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

學生報名師資生遴選。 

3-1-3. 師資培育單位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教學現

場需求，規劃多元師資類別之師資生遴選作法。 

3-1-4. 師資培育單位建立未能勝任教師工作之師資生

的輔導作法。 

 

3-2.檢視與支持師資生學習成

效之機制。 

3-2-1. 師資培育單位建置確保課程邏輯之課程地圖做

為師資生學習指引。 

3-2-2. 師資生對師資培育單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

之瞭解。 

3-2-3. 師資培育單位符應師資生對學習支持需求之作

法。 

 

 

3-3.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

作法與成效。 

3-3-1. 師資培育單位實施導師制度與提供學生學習與

生涯輔導。 

3-3-2. 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多元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

之機制。 

3-3-3. 師資培育單位規劃師資生在教學基本知能之增

能。 

3-3-4. 師資培育單位規劃師資生擔任學校行政工作

（含重要教育法規）之知能，以符應教學現場

需求。 

3-4.其他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之辦學特色。 

3-4-1. 項目三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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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4-1.教師質量符合課程規劃

需求。 

4-1-1.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人數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

規之規定。 

4-1-2.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

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1-3.師資培育單位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

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反

映專業核心能力、教育部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需

求。 

4-2-1.師資培育單位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教學大綱）與專

業核心能力、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課程基準間之緊密鏈結。 

4-2-2.師資培育單位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內容

能反映教學現場相關議題（主要為素養導向的十二年國教

課綱及總綱的十九項議題與其他教育議題）需求。 

4-2-3.師資培育單位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

所要達成之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並

設計適切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 

 

 

 

4-3.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3-1.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行自我

增能，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3-2.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

動增能。 

4-3-3.師資培育單位教育專業課程之教學實務相關課程

（如班級經營、學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學科/領域/群

科教學實習等）授課由專任教師授課情形，以及專兼任教

師具有符合所任教類科之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

臨床教學經驗。 

4-4.其他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之

辦學特色。 
4-4-1.項目四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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